
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芒市风平镇、芒市镇、遮放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

修改方案（第二次）（草案）》的

听证报告
芒市人民政府：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4月22日举行了《芒市风平镇、芒市镇、遮放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第二次）（草案）》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给予审查。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0年4月8日芒市自然资源局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芒市风平镇、芒市镇、遮放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第二次）（草案）》听证会的1号公告； 4月17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公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20年4月23日星期四14:50-17:30，听证会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三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茂新主持，听证人为芒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杨汉新、芒市自然资源局规划股股长杨荣辉，听证监察人为芒市纪委派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组副组长谢英杰、芒市自然资源局人事股干部李秀华。听证代表应到22名，实到会18名，其中市人大代表1人、市政协委员1人、律师1名。

二、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一）《芒市遮放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第二次）（草案）》；调入指标项目为：芒市宏聚农业、云计算大数据中心、遮放镇货运商业街区、遮放镇货运站物流园、弄喜公墓等建设项目。调出指标项目为：芒市轩岗硫磺塘温泉建设项目、芒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三台山乡幼儿园。

（二）《芒市芒市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第二次）（草案）》；调入指标项目为：兰因栖舎、芒市金砖公司办公用地、华江四期、城北物流园片区、芒市城市公益性公墓等建设项目。调出指标项目为：芒市红木园乡村旅游度假村、德宏州森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松林雅居、健康小镇、云南德宏芒市孔雀谷森林公园、芒市轩岗硫磺塘温泉建设项目、航空小镇建设用地、德宏州戒毒农场。

（三）《芒市风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第二次）（草案）》；调入指标项目为：站前小镇、传染病医院、芒市中和加油站项目、德宏宏臻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建设混凝土搅拌站、工业园区、芒市万禾农产品国际物流园项目、江枫石斛精深加工项目、仓储物流中心（国药控股）、住建道路、华江四期、东郊公园、工业园区道路、法帕温泉等建设项目。调出指标项目为：风平镇芒赛森林蔬菜生态农庄旅游项目、站前小镇、德宏傣族文化国际园、肉牛加工产业园、机场大道以西片区、滇西国际商贸城（城南综合农贸市场）、芒市镇健康小镇项目、中山乡10000吨咖啡初加工厂项目。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会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认真进行了梳理， 18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同意《芒市风平镇、芒市镇、遮放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第二次）（草案）》，并就下一步具体工作提出了3个方面15条意见和建议，经整理，主要意见建议如下：

（一）调入指标项目方面
1.考虑生态红线和两江规划，建议调整项目涉及生态环境的，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2.工业园区道路建议规划为一般建设用地，便于报批；

3.建议多增加用地指标，解决重点项目落地难的问题；

4.由于芒市镇地质灾害点自主搬迁到安全地带，加之土地增减挂钩将他们原住宅复垦，建议将现住宅地调规为建设用地。

（二）调出指标项目方面

1.帕底片区已按建设用地指标的项目不作指标调出；

2.鉴于三台山幼儿园项目已取消，对调整项目指标无意见，但原幼儿园项目建设用地1.3公顷位置，希望下次给予布局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其他项目建设。
（三）其他方面
1.建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有前瞻性，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融合，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应到乡镇实地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有法律性；

2.建议增加规划修改项目清单表，科学规划，严格审核调入项目；

3.统一规划，不频繁调规，能不调整的项目不再调整；

4.按照《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相关规定，考虑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建议根据《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合理规划公墓；

5.水利“十四五”规划水库建设用地没有在此次规划调整中，此次听证规划修改方案内容模糊，不清楚调入和调出项目的详细情况；

6.将汇报文本中的时间更正为“2015-2020”，提升编制的深度；
7.建议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做好规划调整，充分听取各代表意见后认真修改；

8.建议考虑农村分家户的预留用地规划问题；

9.弄喜公墓土地管辖权属于遮放农场，不属于遮放镇。

四、听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3个方面15条意见、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局会同部门听证代表进行了认真研究，具体采纳意见如下：
（一）予以采纳的意见建议共11条
1.考虑生态红线和两江规划，建议调整项目涉及生态环境的，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采纳理由：生态环境影响是规划编制的内容之一，给予采纳。

2.帕底片区已按建设用地指标的项目不作指标调出；

采纳理由：工业园帕底片区是我市重点项目园区，保留用地指标有利于园区快速建设，给予采纳。

3.工业园区道路建议规划为一般建设用地，便于报批；

采纳理由：建设用地报批手续便利快速，给予采纳。

4.建议多增加用地指标，解决重点项目落地难的问题；

采纳理由：项目建设都需要建设用地指标，我市会积极向上级争取建设用地指标，给予采纳。

5.统一规划，不频繁调规，建议能不调整的项目不再调整；
采纳理由：调规工作需要的流程时间较长，将会影响被调项目的开工建设，给予采纳。

6.建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有前瞻性，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融合，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应到乡镇实地落实，建议要有全面性的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有法律性；

采纳理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要求必须符合法定要求，调规工作要求实事求是、因地适宜、科学编制、科学规划、科学实施，给予采纳。

7.建议增加规划修改项目清单表，科学规划，严格审核调入项目；

采纳理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要求必须符合法定要求，调规工作要求实事求是、因地适宜、科学编制、科学规划、科学实施，给予采纳。

8.按照《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相关规定，考虑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建议根据《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合理规划公墓；

采纳理由：规划编制工作要求要必须满足相关条例规定，保障相关服务设施用地，科学编制、科学规划、科学实施，给予采纳。

9.将汇报文本中的时间更正为“2015-2020”，提升编制的深度；
采纳理由：规划编制工作必须严谨认真，给予采纳。

10.建议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做好规划调整，充分听取各代表意见后认真修改；

采纳理由：规划编制工作必须严谨认真，程序合法合规，给予采纳。

11.建议考虑农村分家户的预留用地规划问题。

采纳理由：农村分家户的预留用地是关系民生基础问题，给予采纳。

（二）不予采纳的意见建议共4条
1.水利“十四五”规划水库建设用地没有在此次规划调整中，此次听证规划修改方案内容模糊，不清楚调入和调出项目的详细情况；
不予采纳理由：此次芒市风平镇、 芒市镇、遮放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是围绕芒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实施和落地困难进行的规划修改方案调整，未涉及水库建设方面，修改方案按照规程编制。

2.弄喜公墓土地管辖权属于遮放农场，不属于遮放镇；

不予采纳理由：该问题不属于编制内容。
3.由于芒市镇地质灾害点自主搬迁到安全地带，加之土地增减挂钩将他们原住宅复垦，建议现住宅地调规为建设用地；
不予采纳理由：此次芒市芒市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是围绕芒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实施和落地困难进行的规划修改方案调整，不涉及易地搬迁建设方面内容。
4.鉴于三台山幼儿园项目已取消，对调整项目指标无意见，但原幼儿园项目建设用地1.3公顷位置，希望下次给予布局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其他项目建设。 

不予采纳理由：若有可实施性项目，可以向上级争取建设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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